
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 114學年度第 1學期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14年 11月 26(星期三）下午 14時 00分 

地    點：三樓小會議室 

主    席：潘校長姿伶 

出席人員：戴言儒主任、王慈惠主任、鄭惠文主任、黃怡君主任(王金泉組長

代理)、曹靜怡主任、李惠晴主任 

紀錄：洪淑芬 

壹、 報告暨討論： 

（略；詳工作報告資料） 

貳、 主席裁示暨決議事項： 

一、 114年教學卓越獎入圍金銀質團隊，將於 11/28(五)前往受獎，預計 06:10從學
校出發，，相關公假派代與差旅已完成作業，簽呈公文已完成簽核。(因教務處
組長、主任皆前往受獎，請訓育組長協助代理當日公務。請教學組事前處理好
課務，提醒老師當日要準時上課。) 

二、 12/22(一)下午受邀進行教學卓越獎分享，校長當日因有英語輔導團到校指導不
克出席，請言儒主任、慈惠主任、大鈞組長一同出席教學卓越獎分享。 

三、 依北市教資字第 1143097752號公文宣導 

*教職員校園單一身份帳號  

(1)密碼每 90日強制變更一次，且不得與前三代相同。  

(2)教職員帳號如一年未登入系統，則予以停用，轉換組織後亦不會重新啟用；
如需啟用，應由所屬組織管理員提出申請，並確認使用需求後始得重新啟用。 

四、 有關教師提出期中由普通領域轉特殊需求領域，因聘約是以學年度，請人事室
確認聘約時間，如無聘約問題，再詢問教育局是否可以 2月 1日為標準。 

五、 有關 11/26優良生投票票數，請提供各處室參考，各處室會議開會需學生代表
時可以參考。 

六、 第 56屆畢典標題已在表藝課票決出爐：建築夢想，成功翱翔；五德兼備，六月
飛揚(906花丞陽) 

七、 宣導:近期發現詐騙集團常用「假檢警視訊」、「釣魚簡訊（惡意連結）」等方式，
誘導民眾匯款或轉帳。全民普發現金，政府不會發簡訊或電子郵件要求登錄，
更不會要求操作 ATM或網銀，不點擊、不填輸、不匯款、不轉傳! 

八、 因應不明人士於網路散播將於校園放置爆裂物事件，為確保教職員工生之人身
安全，於校園內或周遭發現疑似爆裂物時，請立即通知學務處或保全設警戒區
域並通知警政單位到場處理，切勿逕自查看或處置。 

九、 請總務處協助調整一樓販賣機及三樓販賣機的監視器位置。 

十、 12 ／2(二)、12 ／3(三）二樓禮堂進行冷氣維護清潔工作，安排於段考施作影
響較少，為使作業順暢及維護學生安全，兩全天不開放學生使用打羽球及上課，
請體育組𨍭知體育老師，屆時會張貼公告提醒全校師生。 

十一、 六樓水塔問題進水故障已修復，但偵測水塔滿水位的裝置尚未修復，在修復
之前，目前先以手動方式進水，每日固定上午 11點及下午 3點兩時段手動進水，
若發現無水供應，可直接聯繫總務處狀況排除。 



十二、 下周三 12/3將進行二樓禮堂及三樓大會議室驗收，近日各處室使用到該兩個
空間若發現狀況請拍照或錄影，將協助轉傳給廠商可以提前到校查看並排除問
題，以利後續順利驗收改善。 

十三、 為利其他薪津如期發放，敬請各處室協助儘速提供撥款資料。 
十四、 請各處室公文處理作業應注意事項如下： 

1.隨時留意公文系統、每日簽收稽催訊息、公出請假設定代理。 
2.應辦案件勿簽存查或先簽存查再以創號發文。 
3.公文於校長決行後應於 2日內送存查、自校長決行後應於 1日內送發文。 
4.處理時限一個月以上之限期案件，收文後應先簽陳案件內容，俟有最後處理
結果，續之陳判結案。 
5.線上簽核之會簽、會稿案件處理時限，以不超過四小時為原則。 
6.擬辦事項包含寄送電子郵件、系統填報資料的公文，請確實以發文結案。 
7.公文發文或存查時請注意 
(1)(一般公文(普通件、速件、最速件)可採分階段辦理)是否辦畢(未辦畢需勾
選「文結案為結」) 
(2)限辦公文請注意辦畢後請勾選「解除列管」 

十五、 請輔導室轉知老師，要注意與英資班學生的言語。 

十六、 教師每年輔導相關研習時數提醒： 

輔導知能 性平教育 情緒教育 自殺防治 家庭教育 生命教育 

3小時 4小時 2小時 3小時 4小時 2小時 

十七、 12/23(二)下午 13:30蓬萊國小升學博覽會敬邀各處室主任及家長會參加。 

十八、 請各校（園）依本局 113年 6月 13日北市教特字第 1133070471號函頒旨揭
計畫規定，學校（園）人員應研習時數說明如下： 
(一)學校（園）行政人員、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每年參加特殊教育類研習至少
3小時。 
(二)普通教師每年參加特殊教育知能研習至少 6小時。 
(三)特教教師每年參加特殊教育知能研習至少 18小時。 
(四)特殊教育助理員（教師助理員、特教學生助理員）每年參加特殊教育知能
研習至少 9小時。 
(五)相關專業人員每年參加特殊教育知能研習至少 6小時。 
 

十九、 11/28(五)為音樂班畢業音樂會，敬邀師長出席聆賞。 

二十、 11/27(四)下午中正預校到校參訪，請校長、慈惠主任、保羅組長協助接待。 

二十一、 有關同仁申請身心調適假，請處室主任先行關心同仁狀況，適時向校長報
告。 

二十二、 年底將至，請今年尚未申請健康檢查、休假補助費(國旅卡)等經費核銷
者，於 12月中前儘速至人事室辦理核銷。 

二十三、 有關本校 115年至 117年國民旅遊卡發卡銀行票選情形統計如下：玉山商
業銀行 16票，聯邦商業銀行 2票，無意見 16票（含未填答者），俟市府彙整各
機關學校資料後通知票選結果，人事室再行轉知同仁。 

二十四、 轉知市府公文，重申本府同仁於辦公時間應盡職負責，不得利用上班時間
從事與公務無關之行為，例如從事網路遊戲或博弈、於外部網站發表個人言論、



錄製私人影片並上傳至外部網站等影響機關形象及業務推行之行為。 

二十五、 本(114)年度經費請於 114年 12月 19日前完成核銷，若活動、研習在
114/12/19後請提出書面告知會計室。 

二十六、 電子核銷系統請每天查看是否有待處理案件，請儘速處理。 

二十七、 請各處室如有活動、研習已結束，尚未完成核銷者，請儘速辦理核銷。請
各處室同仁，檢示經費使用奉准簽是否皆已完成核銷。 

二十八、 請各處室申請補助款，請依規定時程辦理核結，如未依規定期限辦理，補
助款無法撥入本校，導致學校受損失，請承辦單位自行負責。 

二十九、 請各處室 114年 11月鐘點費、超鐘點費、導師費、代課費、交通費、外
包費等按月支付者，於 114年 12月 10日前完成核銷，以利計算經費是否有不
足情形。 

 

參、 提案事項 

一、 【提案一】 
案由:有關本校 114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實施情形稽核計畫及內控專案小組稽核
項目權責分工表，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業於 114 年 3 月訂定本校之內部控制制度第 7 版，以合理確保內部
控制制度持續有效運作，內控項目分為學校共同性業務、體育衛生、工程及財
產管理、政風、人事、會計、採購、研考文書檔案、出納管理、資訊業務等 10 
項業務。為維制度可行及效能最大原則，由各處室於 114 年 11 月 20 日前就
權管業務完成自行評估作業（詳附件 1）。自評結果，未落實僅 1項，總務處文
書組公文管考作業，其中有 3小項未落實，公文管考作業控制重點：「(二)公文
是否依限結案？有無稽壓情事？。(三)公文需勾選「文結案未結」是否正確? (七)
稽催簽收比率?(比照市府機關承辦人員及單位主管（含指定之授權人員）針對
公文催辦訊息簽收執行情形（整體簽收率 98％以上為「績優」，85％以上未達
98％為「良好」，未達 85％為「有待改進」。)」請於 114年 12月 31日前填寫
114年度內部控制自行評估未落實情形及其改善措施一覽表送會計室，以利後
續追蹤，請各處室協助配合文書組改善措施，如已改善完成請一併提供書面佐
證資料，召開內部控制專案小組會議提請解除列管，若未能改善則每半年追蹤
改善情形至解除列管。 
二、 賡續辦理本校內控項目運作情況稽核，擬定本校 114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
實施情形稽核計畫（詳附件 2），以確保內控制度持續有效運作。 
三、114 年度內控專案小組稽核項目權責分工表（詳附件 3）。 
 
提案單位: 會計室 
 
決議:照案通過。 
 

二、 【提案二】 

案由: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教師實施多元評量支持與獎勵計畫，詳細內容如附
件。 
 



說明:依據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正常教學視導實施計畫內容：3-1-1 學校能訂
定支持及獎勵措施，鼓勵教師實施多元評量，經 114.11.19課程發展委員會討
論訂定相關計畫。 
 
具體建議: 提請行政會議討論 
 
提案單位: 教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請教學組與老師宣導，正常教學訪視依據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
學正常教學視導實施計畫內容：3-1-1 學校能訂定支持及獎勵措施，鼓勵教師
實施多元評量。 

肆、 散會（下午 15時 18分）。 

 


